
附表六

龙岩经济技术开发区（高新区）各镇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

	项目

乡(镇)
	人口基本情况
	2300元以下贫困人口(人)
	占乡村人口比例(%)（贫困发生率）
	3000元以下贫困人口(人)
	占乡村人口比例(%)（贫困发生率）
	贫困村数量
	备注

	
	总户数
	总人口
	乡村人口
	
	
	
	
	小计
	占行政村比例
	省级
	市级
	县级
	

	
	
	
	户数
	人口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东肖镇
	
	
	
	
	
	
	
	
	
	
	
	2
	
	

	红坊镇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2
	

	坎市镇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高陂镇
	
	
	
	
	
	
	
	
	
	
	1
	
	
	

	培丰镇
	
	
	
	
	
	
	
	
	
	
	1
	
	
	

	虎岗镇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.贫困人口识别标准。国家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（相当于2010年2300元不变价）。省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310元（相当于2010年3000元不变价）。2.贫困发生率=贫困人口总数÷乡村人口总数。3.贫困人口总数=救助对象[因病残、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(约占低保总数40%)+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(约占低保总数60%)]+其他年人均收入2301-3000元的低收入贫困人口。4.扶贫开发对象人数=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+其他年人均收入2301-3000元的低收入贫困人口。

